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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提高国有
企业绩效吗？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陈其安,  唐书香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党委党组对“三重一大”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与大

额资金使用）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将党组织深度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

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

现：（1）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不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高

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实现了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2）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是党委党

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途径。（3）相较于地方国有企业和市场环

境健全地区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国有企业和市场环境落后地区国

有企业的帕累托改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明确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

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政策效应，为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供

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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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履行公益性职能、创造社会效益是党和国家赋予国

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和基本职责。国有企业虽然拥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独特特征，但其作为经营

主体和利润主体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兼顾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应该成为国有企业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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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念和根本遵循。党委党组作为党和政府派驻国有企业的重要监督机构，如何在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中发挥有效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目标，一

直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注和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2015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简称2015政策），针对中央国有企业建立了党组对“三重一大”事项

（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与大额资金使用）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确立

了党组在中央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中的领导核心地位；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点任务〉的通知》（简称2016政
策）进一步针对全国所有国有企业建立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将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扩展到了地方国企。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作为强化党委党组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的重

要举措，能否通过改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以及弱化内部人控制等途径降低委托代理成

本而提升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或者推动国有企业在其社会绩效不受影响的条件下

显著提高经济绩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评判党委党组“讨论前

置”决策机制的实施效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一步优化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提

供决策依据。基于此，本文将2015年和2016年分别在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启动实施党

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视为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期间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

为样本，运用PSM-DID方法实证研究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和社

会绩效的影响以及委托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履行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职能是国

有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本质特征，现有有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大

多直接将国有企业绩效设定为经济绩效，或者没有对国有企业绩效进行细分，也就难以全面考

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不同绩效的不同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党

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内容更符合中国国

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研究结果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其次，党委党组“讨论前置”
决策机制作为强化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目前只有强舸（2018）、刘福广等

（2019）等少量文献探讨了其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问题，并没有阐明党委党组“讨论

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的“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在不影响国有企业社会

绩效的条件下显著提升经济绩效，进而推动国有企业绩效实现帕累托改进”，“党委党组‘讨论

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等主要结论对现有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了深化和补充，厘清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

的不同影响，对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实施效果做出了明确评价，为进一步将党组织

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二、  制度背景、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党组织内嵌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大特色（王元芳

和马连福，2021），也是党和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重要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和途

径。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作为将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又一制

度安排，既是党和政府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新举措，也是近30多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
 

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12期）



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传承和发展。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指出，在坚持和

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1999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要在国有企业中实施“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规定，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

层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要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简称2010政策）进一步强

调，国有企业在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时，应由党委（党组）、董事会和经理层集体讨论决定。上述

一系列制度安排确立了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和重要地位，但并未对党组

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具体途径、权责范围和方式做出明确规定，致使党委党组在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定位不够清晰，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监督权限和事项范围比较模糊，

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党组织深度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的

所有者缺位、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代理成本高企、内部人控制严重、经济绩效低下、自身造血功

能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此，中共中央先后于2015年6月和2016年10月分别发布

了针对中央国有企业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和针对全体国有企业的《关于印发

〈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点任务〉的通知》，相继在中央国有企业

和地方国有企业建立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明确了党委党组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

理和经营决策的事项范围和具体途径。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基于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运营实践，根据中共中央2015年6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

组工作条例（试行）》和2016年10月发布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精神重点任务〉的通知》文件精神，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影

响国有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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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制度拓展和深化。对于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问题，虽有部分学者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能

因只承担政治思想角色而无实质性作用，或者因加剧企业政治负担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偏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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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负面影响（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可能使党委会有动机和能力将自身社会性目标或政治目

标内化到企业中而导致企业经济绩效表现不佳（马连福等，2013），可能因党组织过度干预管理

层权力或过度参与公司治理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向抑制作用（郝云宏和马帅，2019）。但大

部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都支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显著提升企业绩效的观点，具体地

说，党委会与监事会、高管层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能通过影响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王

元芳和马连福，2014），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能通过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而对国有企业绩效发

挥正向促进作用（李万利和徐细雄，2020；Li等，2020），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有助于减

少董事会异议而提升企业绩效（柳学信等，2020），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

管腐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Xie等，2022）。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相当于在国有企业传

统公司治理结构中嵌入了党委党组这一重要治理力量，党委党组不仅能在形式上参与国有企

业“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还要在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前对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

进行前置讨论并提出实质性决策建议。这种将党委党组深度嵌入国有企业决策体系的制度安

排明确了党委党组对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的具体决策权限和实施路径，厘清了党组织与

管理层之间的决策分工机制（强舸，2018），强化了党委党组的内部监督者角色及其在国有企业

中发挥的政治治理作用（Chang和Wong，2004；郭宏等，2020），优化了党委党组对国有企业重

要人事任免、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决策监督机制，有效提高了董事

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协同效应（刘福广等，2019），完善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党组织过度干预管理层权力、过度参与公司治理、过度关注企业社会和政治性目标、过

度加剧企业政治负担的行为及其对企业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恰当的重

要人事任免决策吸纳优秀人才，通过科学的重大决策事项决策把握正确发展方向，通过合理的

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决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最大投资收益，进而推动国有企业

绩效提升。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要表现形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物质基础的国

有企业承担着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职能，完成社会绩效、履行公益性职能是国有企业不可或缺

的基本任务，提升经济绩效是推动国有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忽视社会绩效将使国有

企业失去国有属性，忽视经济绩效将阻碍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

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但从中国国有企业运营实践和现状来看，不同程度存在着“重社会绩效、

轻经济绩效”的现象。中国国有企业在人员就业、员工福利、财政负担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承担了

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履行了较多的公益性职能（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廖冠民和沈红波，

2014）；沉重的社会负担已经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普

遍不佳（林毅夫等，1998），自身造血功能不足，难以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因此，提升国有企业经

济绩效、强化国有企业自身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应该是国有企业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

置”决策机制的初衷和重要目标，国有企业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应该能够提升其

经济绩效。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强调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并不是要弱化国有企业社会

绩效。恰恰相反，国有企业通过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提升经济绩效的目的在一定

程度上是为了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实现社会绩效。同时，被赋予“讨论前置”职责、追

求社会公平的党委党组可能因其拥有的公益性偏好而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中关注国有企业

的社会绩效，不允许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有损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决策。国有企业经理层可能

因其拥有的行政级别和官员身份而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影响其职务晋升的国有企业社会绩效，

他们在自身综合利益驱动下一般也不会片面追求经济绩效而作出有损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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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因此，国有企业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应该不会以降低社会绩效为代价提升经

济绩效，最优结果是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同时推动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提

升，次优结果是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对社会绩效没

有影响。由于提升国有企业社会绩效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在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承担较多

公益性职能的现实背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刚性约束下，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更有可

能在保持国有企业社会绩效不变的情况下提升经济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

设H1：

H1：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不影响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条件下显著提升经济

绩效。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代理成本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党委党组“讨
论前置”决策机制可能通过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强化决策监督而降低代理成本进而影响

国有企业绩效。首先，被赋予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前置讨论和决策参与权的党委党组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有企业控股股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使对董事会

和经理层的监督职能，强化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内部监督约束，缓解国有企业冗长委托代理链

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和监督者失位问题（张屹山和王广亮，2004；钟海燕等，2010），进而遏

制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经理层在重大经营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在职消费、腐败堕落

以及其他有损国有企业利益的以权谋私行为（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李继元等，2021；Xie等，

2022）；董事会和经理层在党委党组直接监督约束下也会减少在职消费、权力寻租等可能引致

代理成本增加的自利行为（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其次，将国有企业重要人事任免前置讨论

和决策权授予党委党组可以强化党委党组对国有企业重要人事任免的监督与约束作用（王元

芳和马连福，2021），能够防止董事会和经理层在人才选拔任用过程中的任人唯亲和用人腐败

行为，有助于将德才兼备的高水平人才选拔到国有企业的重要岗位，进而规避重要人事任免中

的“逆向选择”现象，从选人、用人环节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第三，党委党组针对国有企业重

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前置讨论、并提出实质性决策建议，不仅可以

防范董事会和经理层在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董事会和经理层作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

重大决策，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绩效的重大项目决策和大额资金使用决策，进而降低重大决策

事项、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第四，以谋求社会协调发

展为己任的党委党组在对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前置讨论决策过程中，为了推动国有企业

可持续发展，一般不会过度追求社会绩效；他们可能会兼顾控股股东（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

（非国有股东）的利益诉求作出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满意的决策建议，进而弱化大股东与中

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不同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从大股东、中小股东和

管理层关系层面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

H2：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

三、  实证设计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R oa
R oa

（1）经济绩效：总资产回报率（ ）。参照温军和冯根福（2021）的研究，本文采用能反映企

业总体盈利能力的总资产回报率（ ）作为企业经济绩效的代理变量。

Sop（2）社会绩效：由员工人数、员工福利和税收负担构成的综合指标（ ）。国有企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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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Sop

绩效主要体现在稳定就业、提高员工福利和保障财政收入增长等方面（李文贵和邵毅平，

2016）。一方面，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政府会要求国有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并支付更为优

厚的员工福利（林毅夫等，2004）。另一方面，为了充实地方财政、完成税收缴纳的目标及实现地

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在政府干预下承担着高昂的税收负担（吴联生，2009）。有鉴于此，本文参

考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以及朱红军等（2016）的研究，分别选取员工人数、员工福利以及税收

负担这三个指标构建度量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综合指标（ ）。员工人数由企业雇佣的员工

总数除以企业总资产规模（单位：百万元）进行度量；员工福利由企业支付给员工及为员工支付

的现金流量（单位：万元）除以企业员工人数进行度量；税收负担则采用企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

费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度量（朱红军等，2016）。为避免主观赋权造成指数偏差，本文进一步

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将以上三个指标构建为度量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综合指标（ ），其

值越大，表示企业社会绩效越高。

2.解释变量

treat
post D treat treat = 1

treat = 0 post
post = 0 post = 1 D = treat £ post

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由 、

和 三个虚拟变量组成。 表示分组虚拟变量，即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 ；

当上市公司为非国有企业时， 。 表示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在政策实施之前的年

份， ；在政策实施及之后的年份， 。 表示分组与时间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其估计系数表示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

3.控制变量

Size CF Lev Fix
Largest B size Indb

Sep Finef f GDPgr

参考吴超鹏和唐菂（2016）、崔艳娟等（2018）和柳学信等（2020）的相关研究，本文控制了可

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公司特征变量、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与外部变量。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 ）、现金流量比率（ ）、资产负债率（ ）、固定资产比率（ ）；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包括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占比（ ）和两权分离率

（ ）；外部变量包括各省金融效率（ ）和各省经济增长水平（ ）。同时还控制了时

间和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此外，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表1列示

了本文的主要变量及其定义。

（二）基准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研究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参考刘啟仁等

（2019）的研究，构建了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Perf it = ¯0+ ¯1treat i £ post t + ¯2Controlsit + ¹i + ´t + "it （1）

Perf it i t R oa Sop Controlsit

¹i ´t "it ¯1

¯1 > 0

其中， 表示企业 在 年的绩效，分别为总资产回报率（ ）和社会绩效（ ）。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企业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则为随机扰动项。 则表示党

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政策净效应，若 ，则表示与非国有企业相

比，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提高了国有企业绩效。

（三）样本与数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

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决策的职权和总

体要求；2015政策针对中央国企建立了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2016政策进一步将党组织

“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扩展到了全体国有企业。李万利等（2019）以及李万利和徐细雄（2020）等
已经对2010政策的影响和实施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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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为了准确评估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政策效应，突出本文研究主题，本文

将样本区间设定在2010政策发布后，选择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研

究，以期在2010政策大背景下着重考察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本文研究目的，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ST企
业以及资不抵债企业；（2）对于研究区间内产权性质缺失的企业，逐一查询年报进行手工整理，

并将样本区间内产权性质发生变动的企业以及无法确定产权性质的企业删除；（3）为保证样本

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企业；（4）为了能准确地评估党委党组“讨论前

置”决策机制的政策效应，删除在2014年12月3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仅保留至少连续两年有观

测值且在政策实施前后连续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之后，本文最终有1 491家企业共12 693条公

司—年度观测值。以上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

此外，为了减少处理组（国有企业）与控制组（非国有企业）的系统性差异，降低双重差分的

估计偏误，本文参考Heyman等（2007）的研究方法进行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具体步骤和过程

如下：

Size
CF Lev Largest B size

Indb Dual

首先，参照陈林和唐杨柳（2014）、孙晓华等（2020）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 ）、现金流量

比率（ ）、资产负债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

事占比（ ）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 ，若两职兼任，其值为1；反之，其值为

0）等为匹配变量，构建如下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t lqzi = ®0+ ®1Sizeit + ®2CFit + ®3Levit + ®4Largest it

+®5B sizeit + ®6Indbit + ®7Dualit + "it
（2）

t lqzi i t lqzi = 1 t lqzi = 0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 是否为国有企业，若为国有企业，则 ；反之， 。

其次，利用2010—2020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对上述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Logit回归，获得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
变量

经济绩效 R oa 净利润/总资产

社会绩效 Sop 采用熵值法将员工人数、员工福利以及税收负担构建为综合
指标

解释变量

分组虚拟变量 treat
treat = 1

treat = 0
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 ；当上市公司为非国有

企业时，

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post post = 0
post = 1

在政策实施前的年份， ；在政策实施及之后的年份，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D
D = treat £ post

D = 1 D = 0
D = 1 D = 0

，即对于中央国有企业而言，在2015年及之
后的年份， ；否则， ；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

在2016年及之后的年份， ；否则，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现金流量比率 CF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 ev 总负债/总资产

固定资产比率 Fix 固定资产/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 arge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本

董事会规模 B size 董事会总人数取对数
独立董事占比 Indb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两权分离率 Sep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

各省金融效率 Finef f 各省贷款余额/储蓄余额
各省经济增长水平 GDPgr 各省GDP的增长率，即各省当年GDP除以上一年GDP再减1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提高国有企业绩效吗？

9



倾向得分值。

第三，采用卡尺范围为0.005的半径匹配方法逐年为每家国有企业寻找与之匹配的非国有

企业，最终得到1 428家企业共10 477条公司—年度观测值，其中，处理组（国有企业）公司—年

度观测值2 048条，控制组（非国有企业）公司—年度观测值8 429条。

最后，对匹配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以考察处理组（国有企业）与控制组（非国有企业）匹配

变量分别在匹配前后的差异。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后的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匹配变量之

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10%；而且，匹配后样本的B值为5.3%（小于

25%），R值为1.33（处于[0.5，2]的范围内）。这表明本文选择的匹配变量比较合理，匹配后的估

计结果比较可靠，为国有企业样本（处理组）找到了尽可能相似的非国有企业样本（控制组）。

四、  基本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R oa
Sop

由表2报告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 的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9.20%、

4.25%和−23.72%， 的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479、0.2008和0.0087；这表明上市公

司中各个企业之间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均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都处

于合理范围内，且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样本选择的正确性和合

理性。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10477 0.0425 0.0572 −0.2372 0.1920
Sop 10477 0.2008 0.0825 0.0087 0.6479
D 10477 0.1037 0.3048 0.0000 1.0000

Size 10477 21.9221 1.0539 19.8365 25.9501
CF 10477 0.0454 0.0653 −0.1462 0.2228
Lev 10477 0.3707 0.1867 0.0436 0.8263
Fix 10477 0.2037 0.1380 0.0037 0.6576

Largest 10477 0.3413 0.1408 0.0998 0.7402
Bsize 10477 2.1270 0.1681 1.6094 2.6391
Indb 10477 0.3724 0.0515 0.3333 0.5714
Sep 10477 0.0412 0.0705 0.0000 0.2677

Fineff 10477 1.4132 0.2869 0.9467 2.2288
GDPgr 10477 0.3383 0.3234 −0.0138 1.2821

 
 

（二）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

R oa treat £ post
Sop treat £ post treat £ post

表3展示了模型（1）中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渐进双重差分估计

结果。第（1）（2）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第（3）（4）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企业特

征和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第（5）（6）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外部变量。本文发现，当被解释变量为

企业经济绩效（ ）时， 的估计系数都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

为社会绩效（ ）时，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根据第（5）列中 的估计系

数进行解释分析，结果发现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估计作用约

为0.0059；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使国有企业经济绩效

提升了0.59%。而在第（6）列中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该结果说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

制并不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的社会绩效。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原本就承担着诸如雇佣更多员

工、限制裁员、支付更高的员工福利以及承担更多的税负等政策性负担。因此，即使党委党组存
 

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12期）



在一定的社会绩效偏好，但由于社会绩效的实现依赖于经济绩效的实现，在实施党委党组“讨
论前置”决策机制后，党委党组与管理层在进行经营决策时不会再侧重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

绩效，而会倾向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综合表3的结果可知，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

制在不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研究假设

H1得证。换而言之，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使国有企业绩效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表 3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

（1）Roa （2）Sop （3）Roa （4）Sop （5）Roa （6）Sop
treat £ post 0.0105*** 0.0004 0.0060** −0.0022 0.0059** −0.0019

（0.0027） （0.0036） （0.0026） （0.0035） （0.0026） （0.0034）
Size 0.0184*** 0.0007 0.0185*** 0.0005

（0.0021） （0.0037） （0.0021） （0.0037）
CF 0.1856*** 0.0740*** 0.1853*** 0.0748***

（0.0138） （0.0135） （0.0137） （0.0134）
Lev −0.1399*** −0.0331*** −0.1396*** −0.0339***

（0.0088） （0.0096） （0.0088） （0.0095）
Fix −0.0649*** −0.0367*** −0.0650*** −0.0361***

（0.0092） （0.0122） （0.0092） （0.0122）
Largest 0.0768*** 0.0326 0.0764*** 0.0332*

（0.0139） （0.0199） （0.0139） （0.0200）
Bsize 0.0163** 0.0070 0.0163** 0.0072

（0.0071） （0.0096） （0.0071） （0.0096）
Indb 0.0208 0.0313 0.0203 0.0325

（0.0229） （0.0305） （0.0229） （0.0306）
Sep −0.0254 0.0568** −0.0251 0.0562**

（0.0199） （0.0246） （0.0198） （0.0248）
Findeff −0.0097 0.0260***

（0.0068） （0.0091）
GDPgr 0.0010 0.0004

（0.0013） （0.001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s 0.0660*** 0.1786*** −0.3475*** 0.1365 −0.3346*** 0.1008
（0.0018） （0.0023） （0.0500） （0.0844） （0.0508） （0.0849）

N 10477 10477 10477 10477 10477 10477
Adj.R2 0.0725 0.0594 0.2147 0.0779 0.2149 0.0801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三）政策的动态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不同时点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

本文参照Jacobson等（1993）的方法，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

的动态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Perf it = ±0+

4+X
k>¡5+

±k £ D k
it + ±5Controlsit + ¹i + ´t + "it （3）

D k
it

k D 0
it k

k k k
¡5+

模型（3）的变量与模型（1）的变量一致， 为一系列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党委

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实施的第 年。其中 则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小于0则表示政策实施

之前的第 年， 大于0则为政策实施之后的第 年。为了能够准确估计政策实施的动态效果，本

文参考孙鹏博和葛力铭（2021）的研究，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时，分别采取 表示政策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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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1
it

的第五年及之前， 表示政策实施的第四年及之后，并进一步参考Cherniwchan（2017）的研究

选取政策实施前1年作为基准期，因此在实际的回归过程中并不包含 这一政策实施的虚拟

变量。

±k

±k

±k

±k

图2展示了基于模型（3）所得估计系数 在95%置信区间下的回归结果。图2（a）和（b）分别

表示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政策动态效应。本文发现，在图2（a）和（b）中，估计系数 在政策实

施之前均不显著，这说明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具有共同趋势。在图2（a）中，估计系数 在党委

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实施当年及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一年均不显著，而在政策实施之后第

二年开始显著为正。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出台时间分别

为2015年6月（针对中央国有企业）以及2016年10月（针对地方国有企业），从政策提出到企业的

实际执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企业反应存在时滞性。另一方面，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委

托代理成本的作用发挥需要时间，所以反映在企业经济绩效提升的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此

外，图2（b）中估计系数 在政策实施当期及之后的四年内均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了，党委党

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绩效无明显影响。换而言之，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
决策机制实施后的第二年至第四年，该政策均能在不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

著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支持研究假设H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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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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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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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济绩效的动态效应

−5 −4 −3 −2 0 1 2 3 4
(b) 社会绩效的动态效应

注：图中虚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图 2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动态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

1.将国有企业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时间提前至2013年和2014年

treat £ post

本文参照孙晓华等（2020）的研究，采取“反事实”的方法验证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

是否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过程为，假定国有企业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时间

为2013年和2014年，分别构造对应的政策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如果时间与政策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在虚构的政策设定中都不显著，则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具有共同趋势，即国有

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确是由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导致的，而非其他未观测到的

因素。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假定政策提前发生时，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所有估计系

数均不显著，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

进效果，支撑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2.随机抽取处理组

为了避免实证模型无法控制的随时间变化因素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Cai等
（2016）的研究，从研究样本中随机抽取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企业对实证结果

进行安慰剂检验。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共有1 428家企业，其中324家国
 

1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12期）



treat £ post

treat £ post

有企业实施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因此，本文从1 428家企业中随机抽取324家企业，

将其设定为“伪处理组”，即假定其实施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并将剩余的企业视作

未实施该政策的对照组，进行安慰剂检验，考察该政策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由于处理组是

随机生成的，若无显著的遗漏变量偏差，那么“伪处理组”中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

计系数不会偏离零点。反之，若其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偏离零则说明本文的模型设定存在识

别偏误。同时为减少其他小概率事件对估计效果的干扰，本文重复500次随机抽样，再进行回归

分析。图3报告了500次随机抽样后进行回归的估计系数的核密度以及对应的p值分布，结果显

示“伪处理组”所有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都分布在零的附近且服从正态分

布。综上可知，本文的估计结果并未因遗漏变量而导致严重偏误。
 

表 4    提前政策发生时间的回归结果

提前至2013年 提前至2014年
（1）Roa （2）Sop （3）Roa （4）Sop

treat £ post −0.0001 −0.0057 0.0006 −0.0046
（0.0027） （0.0038） （0.0025） （0.003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 Yes Yes Yes Yes

N 10477 10477 10477 10477
Adj.R2 0.2142 0.0806 0.2142 0.0804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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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轴表示500次随机抽样的 的估计系数；曲线是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空心圆点为对应
的p值；垂直线分别为表3第（5）（6）列中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真实估计系数。

图 3    随机抽取处理组的估计系数与p值
 

3.控制事前存在的时间趋势

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潜在问题在于可能会混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

机制的政策效应与未实施该政策之前已有的时间趋势特征。为了解决这一潜在的问题，本文借

鉴Moser和Voena（2012）的研究方法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处理组与事前时间趋势的交互

项，具体如模型（4）所示。

Perf it = °0+

4+X
k¸¡5+

°k £ D k
it + °5treat i £ t + °6Controlsit + ¹i + ´t + "it （4）

°k

treat i £ t
模型（4）中，各项变量均与模型（3）的含义相同，参数 仍用于检验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

策机制的政策动态效应； 则表示为处理组与事前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图4的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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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在控制事前时间趋势特征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仍会在不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社会

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且估计系数 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开始显

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并非受事前存在的时间趋势影响，而是因实施

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所造成的。
 
 

(a) 经济绩效的动态效应 (b) 社会绩效的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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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控制事前时间趋势的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政策动态效应
 

4.其他稳健性检验

R oe
R oa

Sop'

treat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1）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本文分别采取卡尺范围为0.01的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近邻匹配（1:3）按照相同的匹配变

量重新筛选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在通过平衡性检验后，再根据模型（1）进行回归估计。（2）更
改样本区间。本文将样本期间缩短至2011—2019年和2012—2018年再次进行回归检验。（3）更
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使用净资产回报率（ ）和年末调整的股票价格（P）更换总资产回报

率（ ），并采用熵值法将慈善捐赠（企业慈善捐赠总额的自然对数）、员工人数、员工福利和

税收负担综合构建为新的社会绩效指标（ ）重新进行回归检验。（4）考虑其他相关政策的影

响。为检验2010政策的影响，本文参照曹清峰（2020）的研究方法，在模型（1）中增加分组虚拟变

量 与2010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重新进行回归估计。以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

（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主要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证实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五、  中介机制检验

上述的一系列回归结果表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在不显著影响国有企业

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但有关该政策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

效应的传导机制还需进一步检验。理论分析指出，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通过降低代理

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为此，本文参考张建平和黄富（2021）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上

述中介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R oait = ½0+ ½1treat i £ post t + ½2Controlsit + ¹i + ´t + "it （5）

A gencyit = µ0+ µ1treat i £ post t + µ2Controlsit + ¹i + ´t + "it （6）
R oait = Á0+ Á1treat i £ post t + Á2A gencyit + Á3Controlsit + ¹i + ´t + "it （7）

R oait A gencyit

A gency

在模型（5）和（6）中， 表示企业经济绩效， 表示企业委托代理成本，其他变量

与模型（1）一致。本文借鉴罗进辉（2012）以及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的研究采取熵值法将其他

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值和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这两个指标构

建成度量企业委托代理成本的综合指标（ ），其值越大，表示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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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1 µ1 Á2型（5）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的条件下，若模型（6）和（7）中的估计系数 和 均显著为负，则

说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会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

treat £ post
A gency A gency

表5列示了委托代理成本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5第（1）列展示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
策机制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

正；第（2）列中 的估计系数为-0.0156，且在5%水平上显著；第（3）列中 的估计系

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0.0806。上述结果表明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通过降低国

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而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研究假设H2得证。
 

表 5    委托代理成本的中介机制回归结果

（1）Roa （2）Agency （3）Roa
treat £ post 0.0059** −0.0156** 0.0046*

（0.0026） （0.0061） （0.0026）
A gency −0.0806***

（0.009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ar/Firm Yes Yes Yes
N 10469 10469 10469

Adj. R2 0.2149 0.0399 0.2357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六、  异质性分析

（一）行政层级的异质性

treat £ post

从行政层级来看，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这就决

定了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在战略地位与管理体制方面将存在明显差异。中央国有企

业大多为具有国家经济和安全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企业，拥有更丰富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并承担

着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在经营目标上更倾向于社会目标而非经济目标。地方国有企业则偏向于

市场化主体，尤其在地方政绩竞争激烈的局势下，会更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虽然中

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均为实施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企业，但国有企业行政

层级的不同会导致经营目标的不同，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绩效表现不同，因此，有必要将国有企

业按照行政层级进行区分考察。首先，本文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中央

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再根据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列于表6中。表6第（1）列中双重

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第（2）至（4）列均不显著，这

表明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央国有企

业，而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提升效应尚未显著呈现。
 

表 6    行政层级的异质性分析

中央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1）Roa （2）Sop （3）Roa （4）Sop

treat £ post 0.0078* 0.0017 0.0031 −0.0040
（0.0042） （0.0051） （0.0030） （0.004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 Yes Yes Yes Yes

N 9218 9218 9687 9687
Adj. R2 0.2174 0.0807 0.2249 0.0751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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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环境的异质性

treat £ post

treat £ post
treat £ post

外部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本文考察在不同的外部市场环境下，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

的异质性作用。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8）提供的中国各省份市场化进程指数衡量地区市场环

境，目前该指数只提供到2016年的数据，本文参考马连福等（2015）的做法，以历年市场化指数

的平均增长幅度预测2017—2020年的市场化指数，并以各地区2010—2020年共11年的市场化

总指数均值表示样本公司所处地区市场环境的强弱，以地区市场化总指数均值的中位数作为

分组标准，当样本公司总部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大于各地区总指数中位数时，则属于市场

环境健全地区，反之，则属于市场环境落后地区。根据企业注册地的省份将企业对应上述地区

划分为市场环境健全与市场环境落后两组样本，再根据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表7中第（1）（2）
列的结果显示，在市场环境健全的地区，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即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并不明显；而在市场环境落

后的地区，第（3）列中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
中双重差分估计量 的估计系数仍不显著，这表明在市场环境落后的地区，党委党

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将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对国有企业社会绩效无显著影响。

究其原因，在市场环境健全的地区，金融市场相对发达，法治水平相对完善，外部治理机制较为

成熟，能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起到良好的外部监督作用，使得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

作用并不显著；而在市场环境落后的地区，外部治理机制相对缺乏，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

机制能有效地弥补外部监督虚化的缺陷，完善并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体系，从而得以提升国有企

业经济绩效。
 

表 7    市场环境的异质性分析

市场环境健全地区 市场环境落后地区
（1）Roa （2）Sop （3）Roa （4）Sop

treat £ post −0.0052 −0.0033 0.0123*** −0.0015
（0.0042） （0.0058） （0.0033） （0.004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 Yes Yes Yes Yes

N 5437 5437 5040 5040
Adj. R2 0.2264 0.0693 0.2124 0.1007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将从优

化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

公司作为初始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筛选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
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以及委托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

果发现：（1）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且不会对国有企

业社会绩效造成明显影响，实现了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在采取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

检验与更改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显著成立。（2）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

制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冲突，遏制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改善

国有企业经济绩效。（3）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因不同行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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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不同市场环境地区而存在异质性。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地方国有企业、市场环

境相对健全地区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无显著影响，但会在不显著降低中央国有企

业、市场环境相对落后地区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升其经济绩效。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持续推进国

有企业落实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虽然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无法同时提高

国有企业的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但能够在不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

高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而经济绩效是国有企业履行公益性职能，实现社会绩效的重要支撑基

础。因此，应该充分肯定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在今后党

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推动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国有

企业的落实，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治理作用，强化党组织在国有企业

的内部监督治理机制，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2）根据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政策

内容，落实党组织的权责范围以及前置讨论清单。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要明晰党委党组参与国

有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范围是“三重一大”决策事项。不同的国有企业在行业、规模以及重要性

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的界定范围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应该根据相

关政策的原则性规定，制定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的“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前置讨论清单，并严格

按照前置讨论清单进行党委党组的前置讨论，避免在国有企业决策过程中事无巨细地进行党

委党组前置讨论而导致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反而加剧国有企业效益损失。（3）在实施党委党组

“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后，党委和政府需要及时地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政策效果进行跟进与评估，

并对政策实施进行动态调整，以充分保证该政策能够因企施策，因地制宜地全面实现国有企业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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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arty Group Improve SOE

Performance?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hen Qi’an,  Tang Shuxi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Summary: The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Party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June 2015 established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important personnel appointments and dismissals,
major decision-making matters, major project arrangements, and the use of large funds for central SOEs.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the role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this paper proposes research
hypotheses. Then, 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central SOEs and local SOEs in 2015 and 2016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0 as sample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SM-
DID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SOEs and the role of agency costs in it.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
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Es
withou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social performance of SOEs, thus realizing the Pareto improvement of
SOE performance; reducing principal-agent cost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Es; compared with local SOEs and
SOEs in sound market environments,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has a more
obvious Pareto improvement effect on central SOEs and SOEs in backward market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Es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OEs. The findings clarify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Es and provide a precise evaluation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which not only deepens and complem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urther integrating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OE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SOEs. SOEs should consciously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e-discuss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o reduce principal-agent costs and
improve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Key words: “pre-discussion”; SOE performance; Pareto improvement; PSM-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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